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智联”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传化智联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向传化集团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7 号）

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

股票 446,954,31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9.8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402,499,953.5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 74,550,287.6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327,949,665.83

元。2015 年 11 月 24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前述募集资金

到账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47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

资金到账。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

《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投资金拟投入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支付本次中介机构费用后，将用于标

的公司的项目建设，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使用项目 总投资规模 拟投入募集配套资金 

一 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 264,973 222,348 

 
其中：杭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36,178 28,046 

 
泉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23,827 14,993 

 
衢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21,522 21,522 

 
南充传化公路港项目 39,227 28,642 

 
重庆沙坪坝传化公路港项目 21,886 9,273 

 
长沙传化公路港项目 78,573 78,573 

 
淮安传化公路港项目 31,465 31,465 

 
青岛传化公路港项目 12,295 9,834 

二 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 329,689 227,902 

合计 594,662 450,250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公司 2016 年 5 月 20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134,162.57 万元。 

2、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2017 年 9 月 19 日召开 2017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调整“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与“OT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

的募集资金使用规划，将尚未投入该等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金华公路港项目、

荆门公路港项目、沧州公路港项目、商丘公路港项目、温州公路港项目、郑州公

路港项目、包头公路港项目、合肥公路港项目、怀化公路港项目等 9 个实体公路

港项目的建设开发，以加快公路港实体网络的全国化布局。变更的募集资金合计

137,30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31.19%。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召开第六届十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六届十

一次监事会（临时）会议，2018 年 8 月 22 日召开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为提供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调整“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与“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

目”的募集资金使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用规划，将尚未投入该等项目的

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本次变更的募集资金合计

69,937.87 万元，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 15.89%。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

根据物流供应链业务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优化公司物流供应链组织架构，提高

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将“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杭州众成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调整为杭州传化旺载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 

3、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公司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 426,791.86 万元，剩余募

集资金余额 31,000.92 万元。 

三、关于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公司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余额为 5,497.07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注1：沧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注2：传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传化支付有限公司、传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天津传化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杭州传金所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浙江传化货嘀科技有限公司（传

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传化陆鲸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传化数链科技有限公司、传化

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注3：杭州传化旺载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截至目前，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上募投项目已完成基本投入，达到预

期建设目标。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本着合理、高效、节约的原则，从项目的实际需求出发，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

金，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强对项目费用的监督和管控，

降低项目建设的成本和费用，节省了资金支出。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

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三）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的“沧州公路港项目”、“O2O物流

网络平台升级项目”及“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已实施完毕，结合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

资额度 

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 

募集资金投

资进度 

募集资金节

余金额 

是否实

施完毕 

实施

主体 

1 沧州公路港项目 37,718.00 7,844.00 7,240.52 92.30% 604.47 是 
详见

“注 1”  

2 
O2O 物流网络平

台升级项目 
227,902.00 115,873.13 114,346.02 98.68% 1955.45 是 

详见

“注 2”  

3 
杭州众成物流供

应链管理项目 
69,937.87 69,937.87 67,018.45 95.83% 2,937.15 是 

详见

“注 3”  

合计 335,557.87 193,655.00 188,604.99 97.39% 5,497.07 — — 



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上述项目账户余额5,497.07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

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不会对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

销存放上述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将予以终止。 

四、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1年11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情况，同意对“沧州公路港项目”、“O2O物流网络平台

升级项目”及“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进行结项，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

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以上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5,497.07万元（包

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二）监事会意见 

2021年11月26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健发展。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传化智联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时，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未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集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的情形。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

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7日 

 

 

 


